附件12
2020年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项目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培育发展一批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农民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财政资金扶持，提升产业化联合体规范化管理水平，推动建设一批上规模、上水平、带动强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为全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提供模式与经验，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二、建设内容
（一）建立健全分工协作机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联合体中的牵头带动作用，积极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输送现代生产要素和创新经营模式，通过联合实现企业品牌共享和价值延伸；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承担联合体的供销、种养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和农户承担标准化种养。
（二）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引导各成员在充分协商基础上，制定共同章程，明确各自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提高运行管理效率。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多种形式沟通协商机制，共同决定生产、经营等重大事项，保障各成员的话语权和知情权。依托现有条件建设相对固定办公场所，有关章程、管理制度上墙，规范档案管理。
（三）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妥善处理好联合体各成员之间、与普通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进一步完善订单带动、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机制，积极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模式，让联合体各成员充分分享到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增加收益。积极创新利益联结模式，促进长期稳定合作，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
（四）推动品牌共创共享。鼓励龙头企业协助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开展“三品一标”认证，牵头整合品牌资源，做强公共品牌，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社会化服务，统一营销推广。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全面推行“一品一码（合格证）”，实现所有食用产品可追溯。
三、资金管理
（一）补助申报。由牵头成立产业化联合体的农业龙头企业进行申报，县级农业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确定列入扶持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二）资金用途。资金下达到牵头成立产业化联合体的农业龙头企业或联合体专门设立的帐户中，由联合体内部成员协商使用。资金可用于品牌宣传推介，建设或提升标准化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设备设施、仓储冷链物流、电子商务平台以及贷款贴息等。
（三）资金拨付。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列入扶持的产业化联合体进行实地核实，符合要求的及时拨付补助资金。核实的主要内容有：
1.办公场所。实地核实是否有相对固定的办公场所。
2.章程、理事会制度。查看相关档案材料，核实是否制定联合体章程并上墙、是否建立理事会制度。
3.牵头的龙头企业。核实是否由龙头企业牵头成立。
4.带动情况。是否带动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合计5个以上。
5.联结机制。是否有签订利益联结机制的相关合同（协议）。
6.相关票据。联合体从外部购置符合本资金用途的开支项目，应查验购置时获得的票证、票据。对联合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产品、服务往来，如联合体内龙头企业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处收购农产品作为生产、加工原料的，或联合体内农民合作社为家庭农场、农户提供农机作业、统防统治服务的，不需查验相关税务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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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核实表

	序号
	内 容
	核验结果
（合格或不合格）

	1
	有相对固定办公场所
	

	2
	联合体章程
	

	3
	联合体理事会制度
	

	4
	有龙头企业牵头
	        

	5
	带动5个以上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6
	有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核实单位意见：

	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财政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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